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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吃一堑 长一智”，无证驾驶、
醉酒驾驶，无论哪一项违法行为，被查一次
就该深刻吸取教训，可仍有“胆大者”漠视
法律，抱着侥幸心理一次次铤而走险。

近日，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东
胜区大队民警在开展交通违法整治行动
中，现场查处一起醉酒驾驶违法行为。经
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检测，驾驶人吕某血液

中酒精含量为 118mg/100ml，属于醉酒后
驾驶机动车，涉嫌危险驾驶罪。经查，吕某
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系无证驾驶。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吕某曾因多次
酒驾被查处，此前已有三次酒驾违法记录：
2021 年 7 月 3 日，因饮酒驾驶机动车被公
安机关查处；2022 年 3 月 18 日，因醉酒驾
驶机动车被公安机关查处；2025 年 8 月 9

日，在驾驶证被吊销期间，再次醉酒驾驶机
动车被公安机关查处。

本次查处已是吕某第四次因酒驾违
法行为被警方查获。据吕某交代，事发当
日20时许，他与朋友在某饭店就餐，两人
喝了一瓶白酒。喝完酒后，吕某觉得自己
没醉便自行驾车返程。当他开车沿那日松
路由南向北行驶至阳光小区门前路段时，

发现前方有交警设卡检查。吕某便随即靠
边停车，企图逃避检查。执勤民警一眼便
看出了他的异常停车行为，当场将其查获。

吕某屡教不改、以身违法，严重违反
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极大危害公共道路安
全，给自身及过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
来重大隐患。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邱瑢 王瑞敏）

识破反常操作 查出酒驾“惯犯”

酒驾上路终受罚
安全底线不能碰

前不久，阿拉善盟阿左旗公安局交管大
队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各
类夜间交通违法行为。当晚，驾驶人杭某在
聚餐期间饮用了一瓶啤酒。聚餐结束后，其
自认为饮酒量少，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执
勤民警在夜间巡查过程中，发现杭某所驾车
辆行驶状态异常，立即示意其靠边停车接受
检查。

面对民警的检查，杭某辩解道：“警察同
志，我只喝了一瓶啤酒啊，从吃完饭到现在
都过去大半天了，我感觉身上酒气早就散
了，不至于测出酒驾吧？”对此，民警现场对
其开展交通安全普法教育，详细告知酒驾行
为的严重危害及法律后果，并依法对其进行
呼气式酒精检测。经现场核查取证，杭某体
内酒精含量达到酒驾认定标准，属于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最终，依据道
路交通相关法律法规，交管部门对驾驶人杭
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
驾驶证一次性记 12 分、暂扣 6 个月、罚款
1000元的行政处罚。 （屈惠玲 王文剑）

8座小车塞 10人
侥幸心理要不得

近日，通辽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国道大队
成功查处一起小型客车恶意超员的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经查，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搭
载多名乘客，且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刻意隐瞒
超员事实，最终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

6月22日，该大队辽河中队执勤民警在
辖区国道巡逻时，发现一辆小型普通客车车
身下沉、行驶异常，疑似超员，随即上前检
查。经查，该车核定载客8人，实载10人，车
内乘坐9人，1人藏匿在车辆后备箱里，超过
核定载客人数 25%。为保障所有人员出行
安全，民警当场协调合规车辆，对全部超员
乘客进行了安全转运。之后，民警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规
定，依法对驾驶人韩某作出罚款100元、驾驶
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 （申丹 张美佳）

为防抓拍耍“聪明”
遮挡号牌法不容

以为遮住号牌就能肆意妄为？殊不知
每一次遮挡都是在给自己挖“坑”，最终只会
换来更严厉的处罚。前不久，鄂尔多斯市公
安局交管支队乌审旗大队民警在日常巡逻
中，发现一辆轿车的前车牌被牢牢套住，涉
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民警立即示意该
车辆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经询问，驾驶人声称：想跑快点儿，又担
心被道路监控摄像头抓拍，便耍起了“小聪
明”，将车辆前号牌罩住，企图逃避抓拍、规
避处罚。民警对驾驶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教育，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故意遮挡
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作出驾驶证记9分、
罚款200元的处罚。 （邱瑢 阿茹瀚）

炫耀12岁娃“开车” 糊涂家长受处罚

深夜街头轰鸣刺耳，改装电动
车“飙车炸街”扰民。近日，乌海市
公安局交管支队国道大队在巡逻管
控中精准出击，查获一起改装电动
车涉嫌“飙车炸街”的违法案件。办
案民警随即循线追踪，通过多维度
分析研判精准锁定车辆行驶轨迹，
快速锁定违法驾驶人，并依法将其
传唤至大队办案中心接受调查，及
时肃清了路面的扰民乱象。

到案后，违法驾驶人自述为追
求驾驶刺激，擅自对其名下的电动
车辆的动力、排气等核心部件进行
多处非法改装，还刻意拍摄车辆在
公共道路上的“炫技表演”相关视
频，发布至社交网络平台进行传播，
借此吸引眼球、博取网络流量。经
初步核查，该改装车辆最高时速可
达 170km/h，存在极大道路交通安全
隐患。

目前，交管部门已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对其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并
责令驾驶人将涉案车辆恢复原状。

交警提示：
私自改装非机动车、机动车，刻意

追求超速行驶、飙车炸街等危险行为，
不仅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更极易引发
交通事故，严重危害自身与公共交通

安全。广大群众切勿为博取流量、追
求刺激，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自觉杜绝
非法改装车辆、无证驾驶、超速飙车等
违法行为，严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
全、文明、合法出行。 （冉翀维）

改装车“炸街”扰民 警方出击除隐患

近日，一名 12 岁少年无证驾驶
机动车上路，其父母非但未及时制止
危险行为，反而拍摄相关视频发布到
网络平台。这种看似博人眼球的“趣
味”画面，实则暗藏严重交通安全隐
患，目前涉事家长已被公安交管部门
依法作出处罚。

日前，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交管
支队乌拉特前旗大队接到群众线索
举报：有网民在网络社交平台发现一
条违规短视频，画面中一名年仅 12
周岁的未成年人坐在机动车驾驶位
操控车辆上路行驶，该车的所有人正
坐在副驾驶位置，对这名未成年孩子

进行所谓的“驾驶指导”。
经核查，视频拍摄者系该未成

年人的父母。二人明知孩子尚未达
到法定驾驶年龄、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非但未制止这一危险行为，还主
动拍摄视频发布至网络平台博取流
量关注。掌握完整线索后，乌拉特前
旗交管大队民警第一时间依法约谈
了涉事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并依据道
路交通相关法律法规，对纵容、放任
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机动车的涉事监
护人作出行政处罚。与此同时，民警
现场对该名未成年人及其家长开展
了针对性的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明确
告知未成年人驾车上路的严重安全
风险与法律后果。

交警提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驾驶机动车必须年满 18
周岁并取得驾驶证。未成年人的身
高、力量不足，无法稳定操控方向盘、
刹车、油门；遇紧急情况无法正确处
置。一旦发生碰撞、翻车，未成年人
首当其冲受到严重伤害。若闯入公
共道路，极易酿成恶性事故。

放任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未尽
监护职责，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将
危险驾驶视频发到网络，误导他人模
仿，更是错上加错。

（潘峰 张登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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